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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花都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仲 裁 裁 决 书

穗花劳人仲案〔2022〕706-708 号

申请人：岑某，男，汉族，1985 年 7 月 5 日出生，住址：

广州市花都区。（到庭）

申请人：黄某，男，汉族，1981 年 3 月 24 日出生，住址：

广州市花都区。（到庭）

申请人：钟某，男，汉族，1985 年 2 月 20 日出生，住址：

广州市花都区。（到庭）

被申请人：广州市公安局花都区分局，住所：广东省广州市

花都区新华街新华路 24 号之一。

负责人：王红斌（未到庭）

委托代理人：文俊，男，三级警长。（到庭）

委托代理人：欧阳迎迎，女，一级警长。（到庭）

申请人岑某等 3 人诉被申请人广州市公安局花都区分局劳

动争议一案，本委依法受理并进行开庭审理，申请人岑某、黄某、

钟某，被申请人委托代理人文俊、欧阳迎迎到庭参加了庭审，本

案现已审理终结。

申请人岑某诉称：申请人岑某于 2003 年 6 月 30 日入职到被

申请人单位工作，工作岗位是治安员，双方没有签订劳动合同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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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人因个人原因，于 2009 年 6 月 1 日离职。为补缴社保，故

本人提出如下仲裁请求：确认申请人岑某与被申请人 2003 年 6

月 30 日至 2006 年 6 月 30 日的劳动关系。

申请人黄某诉称：申请人黄某于 2002 年 10 月 1 日入职到被

申请人单位工作，工作岗位是治安员，双方没有签订劳动合同，

申请人因个人原因，于 2005 年 3 月 1 日离职。为补缴社保，故

本人提出如下仲裁请求：确认申请人黄某与被申请人 2002 年 10

月 1 日至 2005 年 3 月 1 日的劳动关系。

申请人钟某诉称：申请人钟某于 2004 年 6 月 30 日入职到被

申请人单位工作，工作岗位是治安员，双方没有签订劳动合同，

申请人因个人原因，于 2008 年 8 月 30 日离职。为补缴社保，故

本人提出如下仲裁请求：确认申请人钟某与被申请人 2004 年 6

月 30 日至 2006 年 6 月 30 日的劳动关系。

被申请人辩称：一、申请人岑某的入职时间应是 2003 年 10

月，确认离职时间是 2009 年 6 月 1 日。二、确认申请人黄某的

入职时间是 2002 年 10 月 1 日，但其离职时间应为 2004 年 4 月

30 日。三、确认申请人钟某的入职时间是 2004 年 6 月 30 日，

离职时间是 2008 年 8 月 30 日。

本委审理查明：申请人岑某于 2003 年 6 月入职被申请人处

工作，担任治安员职务，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。申请人每月工资

构成为：基本工资+奖金，被申请人每月 15 日通过现金或银行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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账方式支付申请人上月工资，发放工资需要签收工资条。2009

年 6 月 1 日，申请人因个人原因离职。申请人于 2022 年 1 月 24

日向本委申请劳动仲裁。

申请人黄某于 2002 年 10 月 1 日入职被申请人处工作，担任

治安员职务，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。申请人每月工资构成为：基

本工资+奖金，被申请人每月 15 日通过现金或银行转账方式支付

申请人上月工资，发放工资需要签收工资条。2004 年 4 月 30 日，

申请人因个人原因离职。申请人于 2022 年 1 月 24 日向本委申请

劳动仲裁。

申请人钟某于 2004 年 6 月 30 日入职被申请人处工作，担任

治安员职务，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。申请人每月工资构成为：基

本工资+奖金，被申请人每月 15 日通过现金或银行转账方式支付

申请人上月工资，发放工资需要签收工资条。2008 年 8 月 30 日，

申请人因个人原因离职。申请人于 2022 年 1 月 24 日向本委申请

劳动仲裁。

庭审中，双方当事人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问题存在争议。申

请人岑某主张：申请人岑某的入职时间是 2003 年 6 月 30 日，被

申请人认为其入职时间应为 2003 年 10 月。申请人黄某主张：申

请人黄某的离职时间为 2005 年 3 月 1 日，被申请人认为其离职

时间应为 2004 年 4 月 30 日。申请人钟某主张：申请人钟某于

2004 年 6 月 30 日入职，于 2008 年 8 月 30 日离职。被申请人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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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人钟某的入职和离职时间均无异议。

申请人岑某为证明其主张，向本委提交如下证据：

1、花都治安大队特警中队出具的证明（当庭出示原件）。证

明被申请人与申请人存在劳动关系，证明申请人的入职时间是

2003 年 6 月 30 日。

被申请人确认该证据的真实性、合法性，但不确认关联性，

认为时间太久远了，无法确认该证据的证明内容。

2、社保缴费历史明细表。2006 年 7 月至 2009 年 7 月都是

被申请人在为申请人缴纳社保，证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，但是被

申请人只为申请人缴纳了这三年的社保，入职前三年（2003 年

-2006 年）没有缴纳社保。

被申请人确认该证据的真实性、合法性、关联性。

申请人黄某未提交证据。

申请人钟某为证明其主张，向本委提交如下证据：

1、广东省社会保险个人缴费证明。证明被申请人与申请人

存在劳动关系，证明 2006 年 7 月至 2008 年 10 月被申请人为申

请人购买社保。

被申请人确认该证据的真实性、合法性、关联性。

被申请人为证明其主张，向本委提交如下证据：

1、治安联防员 2003 年 10 月份工资签收表。证明被申请人

与申请人岑某、黄某存在劳动关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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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人岑某、黄某均确认该证据的真实性、合法性、关联性。

2、治安联防员 2004 年 4 月份工资签收表。证明被申请人与

申请人黄某存在劳动关系。

申请人黄某确认该证据的真实性、合法性、关联性。

以上事实，有申请人的陈述、被申请人委托代理人的陈述、

有关书证、庭审笔录等为据，证据确实，足以认定。

本委认为：三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依法建立劳动关系，双方的

合法权益均应受到法律的保护，并应依法履行各自的义务。

关于确认劳动关系问题。从双方提交的证据及当庭确认来

看，申请人岑某、黄某、钟某，分别于 2009 年 6 月 1 日、2004

年 4 月 30 日、2008 年 8 月 30 日离职，而三申请人均于 2022 年

1 月 24 日向本委申请劳动仲裁，要求确认劳动关系，以便补缴

社保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二十七条

的规定，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。因此，三申请人

向本委申请劳动仲裁的时效期间已届满一年，三申请人分别要求

确认与被申请人自 2003 年 6 月 30 日至 2006 年 6 月 30 日、2002

年 10 月 1 日至 2005 年 3 月 1 日、2004 年 6 月 30 日至 2006 年 6

月 30 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的仲裁请求，于法无据，本委不予支

持。

根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二十七条、

第四十七条、第四十八条、第四十九条之规定，裁决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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驳回申请人岑某、黄某、钟某的全部仲裁请求。

本仲裁裁决为终局裁决，裁决书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律效

力。如劳动者不服本裁决，可以自收到本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

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。用人单位有证据证明本裁决有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四十九条第一款规定情形

之一的，可以自收到裁决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

院申请撤销裁决。

（以下无正文）

仲 裁 员 ：刘 伟 银

二○二二年六月十二日

书 记 员 ：周 宇


